关于《东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作为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联合创新工具，拥有弥补市场失灵、减少政府干预以及加速资源整合与集聚等方面的天然优势，通过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为了提高我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效能，拟对原办法进一步完善，拟定了《东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一、《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我局印发了《东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在统筹子基金设立、厘清各方职责、捋顺运作模式、规范基金“募、投、管、退”全周期运行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政府支持领域和产业，为了满足我区引导基金发展新阶段的现实需求，更好的释放基金专业化、市场化运作的优势，需要对《办法》进行修订。
同时，2023年以来财政部、北京市财政局对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提高财政出资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贯彻中央、市级精神，促进基金高效有序运行，同时紧密结合我区引导基金运行现状，我局深入调研并学习北京市和兄弟区县先进经验做法，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建议，进行了此次修订。

二、《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一）第一章是引导基金总则

引导基金是由区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为政府出资设立基金的母基金。今后区政府出资新设立基金或对已设立基金政府承诺的后续出资，均由该母基金出资，已设立和今后新设立和投资的基金均作为子基金。

（二）第二章是引导基金运作模式

引导基金通过股权投资方式，主要以母基金出资设立子基金模式进行运作，对于区政府决定支持的重大项目、重大基金也可采取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跟投。

（三）第三章是引导基金的管理架构

出资人由区财政局代表区政府履行引导基金出资人职责；成立引导基金领导小组负责引导基金运作，组长由常务副区长担任。区财政局、区发改委为固定小组成员，其他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视需要作为临时成员参与。

（四）第四章是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和财务管理

引导基金总规模50亿元，视我区实际情况，以及年度引导基金需求和市场容量安排逐年分期到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主要来源于区财政统筹安排的各类资金以及引导基金运作收益等。
（五）第五章是子基金的设立流程
子基金设立的流程主要包括提出需求、方案报批、定期征集、尽职调查、专家评审、出资决策、媒体公示、完成出资。

（六）第六章是引导基金的退出

引导基金清算退出需经区政府批准。引导基金对子基金或者直投项目的投资，经领导小组批准后退出。

（七）第七章是管理费用

引导基金管理费用不超过实缴出资额的0.5%；子基金管理费用不超过实缴出资额的2%。

（八）第八章是激励机制

当子基金达到协议约定投资于东城比例，且在子基金年化收益率超过约定基准收益率时，在确保区级财政性资金获取基准收益的前提下，对子基金管理机构进行收益奖励。引导基金整体退出一支子基金后，结合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绩效以及区级财政资金获取收益的情况，对引导基金管理机构进行奖励。

对于基金管理机构的具体奖励比例经领导小组审议、报区政府批准后，在基金相关重要法律文件中进行约定。

（九）第九章是风险防控

严格遵守财政部、北京市财政局“四个不得”、“七个禁止”的要求，杜绝变相增加政府债务风险，严格政府引导基金及其子基金投向领域管理，同时完善了基金尽职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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